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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
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的主要职责是：

1.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和区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

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，拟订民政事

业发展规划和相关的民政政策，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
2.负责组织实施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、临时救助、

低收入困难家庭救助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，统筹推

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。

3.负责统筹推进、督促指导、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，负责

养老服务机构、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监督管理工

作，承担老年人福利、儿童福利和残疾人福利工作，牵头推进困

境儿童保障工作。

4.促进慈善事业发展，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。

5.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，负责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管理

工作，指导监督婚姻、殡葬、收养、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。

6.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工作发展规划和政策，推进社会工

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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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提出加强和改进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，推动基层民主政治

建设，指导实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和社区治理。负责社区居

民委员会的设立、撤销、更名和规模调整的审核、报批工作。指

导社区服务工作。

8.负责全区街道行政区划的调整、更名相关工作以及街道办

事处驻地迁移的审核工作。按权限负责行政区域界线的检查管

理，负责组织街道行政界线勘界工作，负责边界争议的调处事务。

按权限负责地名命名、更名、销名审核工作，规范地名管理工作。

监督检查地名工作。

9.按权限负责全区行政区域福利彩票销售管理工作，负责民

政事业计划财务工作，承担民政事业费和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

工作，推进民政信息化应用工作。

10.拟订全区社会组织（含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，下同）

发展规划和政策规定并组织实施。负责全区性社会组织的登记、

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。负责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、发展能力建

设。指导和监督各街道办事处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工作。

11.指导全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。负责直接登记、无业务主

管单位的全区性社会组织党群建设。

12.负责本区民政系统社会福利机构和婚姻、殡葬、收养、

救助服务机构安全监督管理。

13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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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职能转变。区民政局应切实加强兜底民生保障、基本公共服

务和基层社会治理。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，兜牢民生保障

底线。提升有关公共服务水平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、普惠

化、便捷化。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

治理格局，推动工作重心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、向生活困难群

众倾斜。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

展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
全年预算数 31,312.91万元，执行数 30,435.81 万元，完成预

算的 97.2%。

按资金来源分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8,694.5 万元，

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1,741.31 万元。按支出性质看，基

本支出 1,956.52 万元，项目支出 28,479.29 万元。年末结转和结

余 0 万元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抓好抓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，坚持落实好习近

平总书记对广东、广州以及民政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，坚决

扛稳保民生的政治责任，立足主责主业，进一步融入全区发展大

局，推进老城区民生工作焕发新的生机活力。

（四）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

一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。加强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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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，精准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策，及时足额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

金。建立健全“政策找人”主动发现预警、“社会救助+慈善救助”、

困难家庭大学生成长帮扶等机制。

二是提升为老服务水平。健全区养老服务工作多部门多层级

联动机制，促进机构养老提质增效，持续提升居家和社区基本养

老服务能力，加大对养老服务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。

三是高质量深化基层社会治理。做好社区居委办公场地改造

修缮，完善社区居委会管理相关规定和指引，优化社区专职工作

人员建设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，积极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

基层社会治理，规范社会组织登记管理；继续做好“双百工程”

社工站建设工作，开展社区慈善（志愿服务）工作站点建设，加

快推进荔湾区慈善会成立。

四是高品质提升民政专项公共服务。稳妥推进区划地名管

理；巩固深化流浪救助管理服务；推进殡葬领域移风易俗；完善

婚俗文化馆设置并投入运营，加紧推动婚俗改革实验区工作，持

续推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，深化婚姻家庭辅导长效机制。

二、综合评价分析

（一）自评结论综述

2023 年，我局在财政资金管理上取得良好成效，各项民政

业务工作基本完成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99.7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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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重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筑牢兜底保障安全网。规范兜底保障动态管理，截至 12

月底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补助资金 1.46亿元，累计发放长者

长寿保健金 122万人次 7256.29万元。加强困境儿童关爱力度，

做好全区困境儿童 870人生活保障，与区检察院联合开展“法翼

天使”未成年人联合守护项目试点，打造“荔湾有爱，暖心惠童”

品牌。强化流浪救助服务管理，联合相关部门街道加强特殊时间

节点巡查，扎实开展“寒冬送温暖”“夏季送清凉”专项行动，劝导

协助流浪露宿人员返乡 71人，帮扶就业 8人，帮助流浪乞讨人

员回归家庭、融入社会。

2.优化养老服务保障体系。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机制，累

计开展督导安全生产工作规范检查 400余次，服务质量监督检查

340余次，有效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。推进养老服务体系调研试

点工作，选择金花街、东漖街作为试点街道先行先试，全面提升

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。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，指

导建成颐康服务站 197个（含 22个街道颐康中心），全区设施

覆盖率 100%。优化助餐配餐服务网络，建成长者饭堂 140个，

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40.25万人次，拓展长者饭堂服务内涵，在金

花、彩虹、白鹤洞、东漖、海龙街打造至少 1个社区饭堂，西村、

逢源等 15条街道结合实际开放早餐、晚餐、周六日送餐服务。

为 574名符合政府资助条件的特殊困难老年人进行适老化改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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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家庭养老床位 2351张，累计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128.67

万人次。

3.创新基层社区治理。推进社区居委会办公场地改造升级，

力促 2023年实现 100%社区居委会办公场地达到 100平方米及以

上，22%社区居委会办公场地达到 200平方米及以上。全面加强

队伍建设，组织开展专题培训班、系列关心关爱座谈会，提升社

区专职人员队伍能力建设，加强关心关爱。积极打造创新试点社

区，围绕多元联动、颐养关爱、智慧赋能、旧城改造、“三共”

中心、历史文化、“微”治理、健康关怀、红色基因、共商共议等

不同特色，打造 10个创新试点社区。有序推进和谐社区创建，

组织 31个创建社区召开和谐社区（幸福村）建设指导督导项目

会议，实现 31个创建社区创建工作方案一次性审核通过，中期

测评顺利完成。举办以“推进五社联动，关爱一小一老”为主题的

岭南社工宣传周启动仪式，指导成立荔湾区慈善会，累计筹募慈

善款物 221万元，营造扶弱助困良好氛围。

4.有序推进民政公共事务。强化区划地名管理，做好地名命

名指导工作，加强地名文化宣传，已开展地名文化宣传进学校和

社区及发布宣传报道 20余次。牵头编制《荔湾区地名协调机制》，

进一步规范荔湾区地名工作流程，为保护老地名、传承地名文化

和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规范有序的地名环境。推动婚俗殡葬领

域移风易俗。倡导“婚事新办、文明婚庆，丧事简办、文明祭扫”

的文明新风尚，指导 22条街道组建红白理事会，落实火化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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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，落实节地生态补贴和户籍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减免，

平稳有序应对清明重阳祭扫高峰期，指导西塱德安楼加强安全保

障，接待群众 15万人次。大力推进婚俗改革实验区试点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成效

2023 年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，全面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工作

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扎实办好民生实事，提升基本民生保

障、基层社会治理、基本社会服务效能，坚决扛稳保民生的政治

责任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我局通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更加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

作用，持续提升民政民生资金最大效益，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

不足。一是绩效指标设定不够精，绩效指标目标值太低、通用绩

效指标过多。二是绩效目标管理不够细，部分项目调整预算后，

未同步调整绩效目标，导致绩效考核不合理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一是结合本次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发现问题

和核心指标梳理工作，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培训，提升财

务人员的绩效目标管理水平和绩效指标编制水平；二是加强绩效

管理工作责任建设，将绩效管理责任分解到具体项目负责人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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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管理压力落实到具体项目经办人；三是加强结果应用，以应

用绩效评价结果为落脚点，强化绩效评价的结果应用，以绩效结

果为导向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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